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江西省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熟化应用试验场要求

（一）试验场主体原则上应是江西省区域农机服务中心、农机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，且具有示范带动其他主体和农户实现全程机械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其中，水稻、油菜相关农机装备试验场主体必须是江西省区域农机服务中心。
（二）自主拥有（具有4年以上的使用权，从2025年算起）一定面积适宜机械化作业的场地，其中水稻、油菜需要相对集中连片500亩以上，果、菜、茶需要相对集中连片200亩以上，花生、芝麻、大豆等特色油料需要相对集中连片100亩以上，中药材种植原则上需要相对集中连片100亩以上，水产养殖需要水面相对集中连片100亩以上或者是工厂化养殖2000立方米以上，畜禽养殖需要2万头（羽）以上，产后初加工需要有不少于100平方米的厂房或库棚。
（三）具有相对完善的机械化基础，农机装备可在田（场）间顺畅通行和转移；拥有一定的农机装备，其中水稻、油菜的试验场必须要有耕种管收烘各环节机具，果、菜、茶类试验场必须要有中耕、施肥、植保、修剪、辅助采收、田间转运各环节机具，其他类试验场必须已经开展机械化生产；拥有农机库棚或厂房，具备一定的农机维修能力。
（四）对于参与项目的试验场，应具备一定的农机信息化发展基础，可将采集的生产（作业）数据接入江西农机化大数据平台。
（五）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规范，有一定的组织保障能力和技术优势，能配合开展田间操作、试验记录、机具维修等工作。
（六）水稻、油菜相关农机装备试验场原则上要和当地产业发展相结合，将来能服从项目牵头单位、牵头人以及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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